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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提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九日舉行的會議 

就討論「新成立的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提供的服務」意見書 

 

對於衛生福利及食物局/社會福利署，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及二零零

六年七月三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召開的特別會議；及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

措施小組委員會，在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會議後，社會福利署今天所再呈交給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的四頁文件，本會感到極度失望。 

  
政策與民為敵 

社會福利署今天所呈交給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四頁文件中，所指的「危機中心」---「芷若園」就是在

下列的背境，漠視立法會通過的動議；及各團體的意見之情況下誕生。本會一直認為，既然立法會福利事

務委員會已經通過有關議案，政府理應立即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資助風雨蘭以繼續其服務，而非做一些從

未在立法會或各立法會內的委員會內，曾經討論的「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來取替「風雨蘭」的服

務。這又一次顯示政府或相關官員的政策與民為敵，對抗民意代表；政府一意孤行，本會相信今天的立法

會會議已毫無意義，會議浪費大家時間，亦令公眾覺得立法會彷彿如一隻無牙老虎，無力繼續監察政府，

將家庭暴力、性暴力受害人的利益；及處理個案社工的感受置諸度外。 

 

（一）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的動議 

      梁國雄議員動議：「本委員會責成政府立即撥款資助風雨蘭以繼續其服務，並由民政事務局及衞生

福利及食物局跟進及提交報告，以改善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服務。」（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二）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通過的動議 

      何俊仁議員動議：「本委員會責成政府立即撥款資助風雨蘭，直至政府完成檢討現時為性暴力受害

人提供的服務。」（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三）在二零零六年七月三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通過的動議 

李卓人議員動議：「本委員會對政府閉門造車，就性暴力受害人服務模式未作全面諮詢前便已偷步

開展新式的公開競投程序，表示極度不滿和遺憾。本會並強烈要求政府在作出任何建議前，先廣泛

諮詢所有持分者及本委員會，以誠意諮詢態度尋求為性暴力受害人服務的最合適模式」。 

 

主席總結時促請政府當局暫停開展營辦新中心的公開競投程序，並就性暴力受害人的擬議新服務模

式，廣泛徵詢相關持分者的意見。（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四）在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會議
通過的動議 

張超雄議員動議：「本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擬為性暴力受害人採用的新服務模式再次進行諮

詢，於 2006 年 9 月向本委員會提交新的文件，並暫緩原訂於 2006 年 8 月就「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

中心」的營辦事宜展開公開競投的程序。倘若當局如期於 2006 年 8 月內展開公開競投的程序，本

小組委員會將去信內務委員會，要求立法會跟進事件」。（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該中心服務兢投「黑箱作業」 
該危機介入中心的服務兢投，社會福利署一直以非公平、公正及公開的方式處理；本會在二零零六年七月

三日所召開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中，曾在會上明確表示有意就該中心的服務作出兢投；及投

訴社會福利署總辦事處，家庭及兒童福利組的黃燕儀高級社會工作主任(家庭服務)，拒絕向本會發放有關



「新的綜合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的預備會表格、意向書、相關的文件或其他非政府機構所收到的文件的。

根據立法會的紀錄顯示，當日政府當局表示，將於會議後跟進本會的投訴。 
 
本會現特此告知各立法會議員，自二零零六年七月三日所召開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至今，從

未收到任何政府官員，以任何方式或方法接觸本會，跟進有關的投訴；同時，亦再一次印證社會福利署在

該中心的兢投方式，處理如果不是黑箱作業，那就是有人行政失當。 
 

服務的盲點 

一直以來，提供一站式 24 小時專門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服務的機構---「風雨蘭」，它們的服務及目標鮮明。

無論在同工或機構上，在過去的多年服務，累積了寶貴的經驗或及行之有效的配套工具/服務。政府在它

們完成先導計劃後，一直拒絕撥款（經常撥款）來延續服務，本會感到十分可惜。 

 

社會福利署在今天呈交給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文件第五段中指，該署及東華三院曾透過傳媒、播放電

視/電台宣傳短片，以及向所有有關的專業人員和服務單位派發服務宣傳單張，廣泛宣傳危機中心的服務。

在那些宣傳上我們不難發現，「危機中心」---「芷若園」的宣傳主要在於性暴力服務之上，而忽略了其他

各項家庭暴力及支援虐待長者的服務。這令人質疑究竟其服務是否只在性暴力方面，而漠視其他家庭暴力

及虐老個案的嚴重性呢？同時，更進一步令人質疑究竟「危機中心」---「芷若園」 的成立，是否有人掩

飾當日拒絕撥款給「風雨蘭」的行政失當呢？                 

 

社會福利署無論在今天呈交給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文件；及「芷若園」對外的文件所知。該中心主要

為性暴力受害者、被虐長者、身處家庭暴力或危機的人士(包括被虐男士)提供危機介入及支援服務。服務

包括全年由註冊社工接聽的 24 小時熱線、在社會福利署辦公時間外為成年生暴力受害人及受虐長者提供

即時跟進 / 外展服務，及暫定於二零零八年初為面臨危機的個人 / 家庭提供短期住宿服務。 

 

但實際上，在日常的工作經驗告訴我們，該危機介入中心並非不願意接收長者被虐的個案。自本年三月二

十六日該中心投入服務至今。本會及被虐長者曾四度向該中心作出求助。根據本會的保安錄音紀錄，分別

四次有社工拒絕本會或求助人的求助；更甚者，曾有社工要求一名被虐，剛在醫院驗偒的糖尿病患長者，

拒絕提供外展服務，要求該長者向醫生反映，留在醫院觀察病房等候，直至第二天的辦工時間，尋求醫務

社工的協助。   

 

再者，在社會福利署今天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所知，該中心在服務開展後至今並沒有提供任何的被虐長者的

或其他家庭暴力個案的求助數字。本會質疑獎券基金的撥款是否得到適當的運用，亦充份顯示社會福利署

監管無能，被虐長者的無助，立法會的監察無果。 

 

在過去三個月，根據本會的統計及保安局的數字，被虐長者及家庭暴力的求助個案有增無減，但相反該中

心的處理數字，並不能反映事實的真相，如果社會福利署所提供的文件所言非虛，該中心真的能夠發揮功

用，那就不會有那麼多在晚間發生的被虐長者及家庭暴力求助個案，得不到適切的援助。 

 

政府告訴我們，「芷若園」同時擔當庇護、避靜、危機介入中心角色，接收不同類型的暴力及高危個案，

並作為中央轉介機制，協調所有涉及的部門及機構，提供虐待長者及性暴力個案的個案跟進及非辦公時間

的外展、危機介入工作。明顯地，「芷若園」不只針對性暴力受害人需要而設立，同時更在回應社會對虐

待長者、男士服務需要及婦女庇護中心宿位不足等訴求，中心是婦女庇護中心與避靜中心（短期住宿）的

混合體，打破現時服務提供的原則，同時服務婦女、兒童、男士及甚至長者，處理虐兒、虐待長者、虐偶

（虐妻及虐夫）、家庭糾紛及性暴力問題；將不同服務綜合處理。 

 

當政府提出這個違反受害人利益的建議時，各有經驗處理暴力的團體都質疑社會福利署的綜合服務建議沒

有確保服務能夠配合不同服務對象的需要、提供安全、私隱、適切的服務。本會認為社會福利署，不但漠

視各類受害者的獨特需要，亦可能使各服務使用者面對人身安全的威脅，是一個十分不恰當的安排。難道



處理家庭暴力虐待配偶的機構社工，一個人同時懂得處理虐兒、虐待長者及性暴力嗎？ 

如果政府仍堅持該中心可以同時解決虐兒、虐待長者、虐偶（虐妻及虐夫）、家庭糾紛及性暴力問題，本

會認為，為了節省資源，政府應立即順道終止所有醫院管理局內的專科門診服務，將有關專科門診服務交

由普通科或一個叫「綜合科」醫生接手。那不是更有效運用資源嗎？ 

 

再者，在政府一意孤行下成立的芷若園，收取政府的獎券基金給予性暴力受害人、被虐長者、被虐配偶，

三年二千萬的撥款；及社會對照顧性暴力受害人、被虐長者、被虐男士及女士的寄望後，事實發現「芷若

園」沒有能力實踐這個服務承諾。本會認為社會福利署作為監管機構，沒有為自己的政策作出承擔，令人

懷疑社會福利署提出該中心的炒雜錦綜合家庭暴力服務，只是為應酬社會對服務上的需求，並非真心真意

為這些有需要人士提供最適切的支援！這種官僚作風的處事態度，最終令到有需要人士得不到適切的援

助，作為服務機構對此感到十分遺憾。 

 

總結 

本會認為現時提供一站式 24 小時專門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的服務的那個機構--「風雨蘭」，既然累積了七

年寶貴的經驗，而且服務得到認同和肯定。否則，他們在二零零四年就不會得到信託基金再度撥款、政府

資助該機構在不同的媒體做宣傳（包括社會福利署所印製的小冊子）；及甚至社會福利署轉介個案到該服

務機構等。由此可以印証那「風雨蘭」服務的存在價值。 

 

本會覺得，既然服務已被肯定「存在價值」，政府理應向那個機構/服務直接撥款--「風雨蘭」，令服務得以

延續下去。而不是要那些已被肯定存在價值機構/服務，繼續以信託基金形式申請計劃的撥款。否則，立

法會、申訴專員及公務員事務局應立即追究當年政策支持「風雨蘭」申請信託基金撥款的部門、其首長或

及相關人士行政失當。 

 

另外，在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會議

通過張超雄議員的動議內指：「倘若當局如期於 2006 年 8 月內展開公開競投的程序，本小組委員會將去信

內務委員會，要求立法會跟進事件」。為了保障家庭暴力受助人的利益及福祉，本會現要求立法會，立即

執行當日通過的動議，要求立法會跟進事件，認清背後的動機，為廣大的選民、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受害

人，追究一切的責任，盡快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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